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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类似于既有的无权处分不动产行为，却又存在不同，无法直接通过现

有理论解决定性问题。该行为的侵害对象仅包括原权利人对物享有的第三人设定抵押权而优先受偿的权

益。理论及司法实务界对该行为的刑法定性，主要集中于诈骗罪说和盗窃罪说两种解决路径。一般诈骗

罪说的解释路径与本案被害人及财产损失、行为本质等要素内涵不一致；传统三角诈骗罪说无法合理解

释不动产登记机构具有处分地位；新型三角诈骗罪说无法满足财产处分与财产损失的素材同一性要求。
而基于重叠占有理论，对该物上的抵押权的占有，由被害人的物上转移到了第三人上，构成财产性利益

的盗窃，完全合致于盗窃罪的规范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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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 of fraudulently obtaining a mortgage after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is similar to the e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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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ed act of disposing of real estate without right, yet there are differences that cannot be directly 
resolved by the existing theory of characterization. The object of this act includes only the rights of 
the original right holder to the object of the third party to create a mortgage and the priority of 
payment. The theoretical and judicial practices on the criminal law characterization of this beha-
vior, mainly focus on the two solution paths: fraud and theft.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general 
fraud theory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victim and property loss and the essence 
of the act; the traditional triangle fraud theory cannot reasonably explain that the real estate reg-
istration institution has the status of disposition; the new triangle fraud theory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ame material of property disposition and property loss.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verlapping possessio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tgage on the object, which was trans-
ferred from the object of the victim to the third person, constitutes theft of property interest and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crime of th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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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12 月间，被告人杨某偷拍办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产权登记所需相关材料并进

行伪造后，伙同被告人韦某、何某利用伪造的材料，骗取不动产中心的信任，申领了 10 套不动产权证，

登记在杨某名下 3 套，登记在韦某名下 4 套，登记在何某名下 2 套，登记在王某名下 1 套，造成被害单

位的重大损失。经鉴定，上述 10 套房产市场零售价为人民币 17694886.25 元。其中，杨某应当对全部犯

罪金额承担责任，韦某承担犯罪金额人民币 6824278.33 元，何某承担犯罪金额人民币 3825260.75 元。之

后，杨某三人将上述 10 套房产分别向个人及小额贷款公司办理抵押贷款，实际借款人民币八百万余元。

法院判决三人均犯诈骗罪。1 
以上为本文主要讨论的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行为的适例。正如周光权教授所言：“对行为的

定性判断建立在行为定型化的基础上，应当先判断实行行为及其附随情况，再对行为性质和适用罪名进

行判断”[1]。经过对上述案件的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可被解构为如下两步：一是伪造不动产登记的相关

材料，将涉案房屋登记为自己所有，实现法律上的支配控制；二是于涉案房屋上设定抵押权并向第三人

贷款。本案属于侵占不动产案件类型中非法处分不动产的行为。 
学者将非法处分不动产的案件分为冒名处分不动产和无权处分不动产，前者是指行为人冒充不动产

所有权人对不动产进行非法处分的行为，后者是指将他人购买但登记在行为人名下的不动产擅自出卖给

第三者的行为。两种类型的行为均存在定性上的争议，本案中的行为与无权处分不动产的行为构造类似，

都是通过伪造材料的手段将他人房屋登记为自己所有，而后将相应不动产的全部或者部分权能处分给他

人。但与典型无权处分不动产的行为存在实质性不同，俞某盗卖房屋一案中[2]，行为人俞某与实际权利

人之间存在类似于保管性质的约定，尚存在侵占行为的成立空间；而本案中，行为人与实际权利人不存

在任何影响行为性质判定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能够排除侵占罪的成立可能。并且本案行为人在涉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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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上设定抵押权，从设定之时到实际权利人遭受财产损失具有时间跨度和不确定性，且其中涉及债权履

行的问题，行为性质难以断定。 
财产犯罪的分析主线为首先确定被害人及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的具体内容，包括行为对象的性质 

[3]，再界定犯罪行为的范围，尤其在“组合式”行为的案件中，需要辨明哪一行为是造成财产损失的行

为，最后再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取舍。结合本案，此分析主线延伸出以下几点

疑问：一是不动产侵害行为的对象有无必要区分为不动产本身还是不动产产权，本案行为对象为何？二

是如何界定“骗领登记 + 抵押贷款”的“组合式”行为中犯罪行为的范围，以及后一行为是否构成不法。

三是新型三角诈骗行为模型的立论根基是否牢固，将其适用于本案是否合理？ 
综上，运用既有行为模式及理论无法对杨某、韦某、何某构成诈骗罪实现充分的说理论证，且该案

行为与民法的不动产公示公信原则、无权处分等基础理论相交织，盗骗性质难辨。加之移转登记后抵押

贷款的“组合式”行为使得犯罪数额的认定争议较大。基于此，本文将对既有的学说和争议予以梳理和

反思，针对财产犯罪分析主线延伸出来的几点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骗领登记后抵押贷款行为的定性提

供更为合理充分的解决方案，并以此为基础讨论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2. 侵害对象的争讼 

非法处分不动产类型的案件由于具有不动产权属的转移登记和处分行为的复合行为，难以辨别行为

的侵害对象。对此，学界存在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综合全案来看，行为人仅侵害了不动产产权；

第二种意见认为行为人仅获得对不动产法律上的支配，根据社会一般观念，该不动产仍为实际权利人事

实性占有，因而未对不动产产权造成侵害，应认定后一行为侵犯了债权债务关系；第三种意见认为行为

人造成对不动产产权及债权债务关系的双重侵犯。本文认为第一种意见更为妥当，但并非侵害了不动产

产权的全部权能，而仅是侵害了优先受偿债权的权益，即原权利人对物享有的第三人设定抵押权而优先

受偿的权益。理由如下： 

2.1. 不动产权能的可分割性 

民法上，物权的全部权能分为四种，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例如，在租赁房屋的场合，有

效租赁期间内存在占有使用权与其他权能相分离的情况，房屋的所有权人在房屋上设定债权，享有出租

房屋带来的收益。不动产产权各项权能的归属存在多主体的可能，即使转移占有，基于不动产登记簿的

公示效力，所有人仍能在不动产上设定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甚至行使处分权。这一点动产与不动产不

同，在动产占有状态发生变化的场合，原所有权人也就失去了使用、收益、处分的可能性，或者在他人

非法占有的情况下，行使权能的难度骤增[4]。因而在转移占有的场合，动产的权能归属仅限一人，而不

动产的各项权能可由数人所有。 

2.2. 刑法认定权利归属及移转的相对独立性 

法秩序统一性原则要求宪法项下的各法领域之间、各具体的法律规范之间不应出现矛盾，由此构建

出统一的法秩序整体。具体到民刑关系上，针对同一行为类型，两法评价应当保持一致，尽量避免行为

被民法允许而刑法处罚的现象[5]。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并未要求完全的一致，“不同的法领域的解释学

原则上作为具有目的论意义上的解释学，其固有的目的构造不同，因而各法领域的解释难免出现矛盾”

[6]。刑法注重对行为的考察，民法注重对关系的认定。当冲突出现时，应首先以本法的解释目的为准，

刑法在考察行为的过程中将涉及到权利归属和移转的认定，但不能完全合致于民法，尤其是基于市场秩

序及管理而设定的不动产公示公信制度。不动产的公示制度注重市场秩序的维护，却不关注不动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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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占有。而刑法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离不开对事实性占有情况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刑法对权利归属

及移转的认定应相对独立于民法。 

2.3. 行为实质为对部分不动产权能的侵害 

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应当在特定场合承认对不动产的重叠占有。其认为，在其他人事实上支配不动

产的场合，其他人与不动产的名义登记人之间存在重叠占有关系。即便是对不动产具有部分使用权且直

接占有该不动产的占有人，相对于不动产的所有者，都能够认定两者同时占有该不动产[7]。该种重叠占

有理论符合当今社会不动产权能分离的现状，也能够合理辨析侵害不动产案件中权属转移的复杂情况。

结合本文的讨论对象来看，行为人伪造不动产登记材料骗领登记，从权利外观的角度，其转移占有了原

权利人的不动产所有权，涉案房屋的事实性占有与法律性占有相分离，但缺乏对原所有权人事实性占有

现实转移的危险。行为人骗领登记之后，在涉案房屋上为第三人设定抵押权，经过该项权利移转，原权

利人在事实上丧失了对物为第三人设定抵押权而优先受偿的权利。在此之前，尚且能够因行为人骗领登

记行为的违法性恢复权利，维持事实性占有。但在设定抵押权之后，原权利人只能承认第三人取得合法

的抵押权。因而，结合骗领登记后抵押贷款行为的全过程，行为人的行为实质上侵害了部分不动产权能，

为原权利人恢复全部不动产权能设定了规范上的障碍。 

2.4. 排除对抵押权人利益的侵害 

行为人骗领不动产登记、移转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但该种刑事违法性尚未影响到涉

案房屋所有权的权利归属表征。换言之，基于不动产公示公信制度，前一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不会影响到

行为人成为法律上的房屋所有权人，房屋所有权人在该权利外观的保护下，对所有房屋实施的设立抵押

权、处分行为都为有权处分。不动产公示公信制度以权利外观理论为根基，民法为了向信赖外观的第三

人提供保护，在符合一定条件时，赋予外观以优先效力。各民事主体因而可以通过权利的外部表征推认

抽象的权利义务关系[8]。本案行为人因不动产登记获得法律上所有权人的处分地位，其以涉案房屋为抵

押物办理贷款属于有权处分。民法上保护该种有权处分，因为不动产权属证书与不动产登记簿是权利人

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基于公示公信原则，在没有法院的判决书改变房屋产权状态之前，应推定登

记簿的登记为正确的，行为人抵押房屋构成有权处分。很多学者在讨论不动产侵害案件时，动辄认为不

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处分相应的房屋为无权处分，而后讨论善意取得的成立可能[9]。该种观点与民法

理论对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的定义相冲突，偏离了民法上对行为的认定标准。在侵犯财产犯罪的讨论中，

免不了对民法概念的借用。民法上不动产权属的认定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因而行为人于自己所有的房

屋上设立抵押权的行为构成有权处分，也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前提性条件。在此基础上，抵押权人的权

利实现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若其的债权无法实现，可以随时申请法院执行，行为人的行为并未侵犯设

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及抵押权。 
综上，笔者认为骗领不动产登记并抵押贷款的行为侵犯了不动产产权的部分权能，即原权利人对物

享有的第三人设定抵押权而优先受偿的权益。 

3. 诈骗罪说的失范 

在骗领不动产登记并抵押贷款行为的性质判断上，诈骗说作为有力学说被不少学者予以明确支持，

并且在诈骗说的基本立场下，又呈现出一般诈骗与三角诈骗的争论。 

3.1. 一般诈骗罪说的适用缺陷 

对于骗领不动产登记并抵押贷款的案件，有学者以诈骗罪的法理解释为基点，认为行为人通过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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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材料，骗领不动产登记的方式，将本无处分权的房屋抵押给被害人，被害人陷入认识错误而

与行为人签订贷借款合同并交付相应款项，但获得有瑕疵的抵押物，应当追究行为人诈骗罪(合同诈骗罪)
的刑事责任[10]。但该结论的得出说服力不强，尤其体现在被害人的认定、抵押权的实现两方面。 

第一，被害人认定失准。学界有观点认为被害人的确定不影响诈骗罪的构成，尤其体现在“偷换二

维码”一案 2 中，其主张偷换二维码属于通过隐瞒真相实施的欺骗行为，行为人通过偷换商家的二维码

“巧妙”地将钱款占为己有，一旦顾客完成支付即构成诈骗既遂。至于真正的被害人认定为商家还是顾

客，并未在根本上动摇刑法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1]。但被害人的准确认定关乎诈骗罪的规范构造本质。财

产损失作为诈骗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无论是整体财产说、个别财产说、二分说那种财

产损失认定理论，无一例外都是以被害人的财产变动为基点展开讨论的[12]。模糊被害人认定的理论与诈

骗罪完整的因果逻辑链条不符，笔者不认同该种观点。另外，主张普通诈骗罪说的学者提出抵押权人为

被害人，但抵押权人基于不动产登记簿形成的权利外观予以信赖，经行为人有权处分及借款的合理对价，

获得抵押权。在此基础上，抵押权人的权利实现不存在规范上的障碍，也就未产生财产损失，不能将抵

押权人强行解释为被害人。 
第二，抵押权的权利实现预期判断有误。对于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案件，被害人及财产损

失的认定是关键。结合该类案件的行为及侵害结果来看，抵押权人并不存在财产损失，因而并非是被害

人。抵押权的设定从属于债权债务关系，为债权债务的履行提供物权上的担保，若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

务或者发生双方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债权人)有权就抵押物优先受偿。就现有制度来看，

抵押权的实现具有一定的预期。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动产

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更正；

但在错误登记之后已经办理了涉及不动产权利处分的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的除外。因而，原所有

权人虽为涉案房屋的实际所有人，但在民法领域内，只有解除抵押后申请更正登记，其所有权才能够被

法律所承认，在其房屋所有权恢复之前，抵押权人的权利实现并不存在实体法上的障碍，即债权可以通

过抵押物的价值填补，抵押权人不存在任何财产损失。 
总而言之，一般诈骗罪说表面上将骗领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合致于诈骗罪的规范构造，但其解释

路径与被害人及财产损失、行为本质等要素内涵不一致，实质上扩张了诈骗罪的适用范围。 

3.2. 三角诈骗说的理论根基不稳 

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的行为构造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

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被害人的财产–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该理论

之所以能够成立诈骗罪，是因为受骗人拥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权限，从而使得受骗人与被害人的处分同

质化[13]。笔者认为，(传统)三角诈骗理论部分弥补了普通诈骗罪的逻辑缺陷，具有一定形式上的进步意

义，但该理论破坏了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定型性。 
不仅如此，对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适用三角诈骗理论，即使在该理论框架内也不能实

现逻辑自洽。法院主张本案行为符合三角诈骗的理论模型，认为被告人杨某等人利用熟悉办理不动产登

记手续流程的便利，伪造相关材料，骗取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信任。不动产登记中心对办理房产证所需材

料进行审查，但无鉴别真伪的能力，其登记行为从法律意义上将物权予以变动，具有处分意义。被害单

位由于不动产登记中心受到欺骗而进行的处分行为，丧失了对涉案房产的控制。3由此可见，法院认为不

动产登记中心居于处分地位，因而契合(传统)三角诈骗的行为模型。但笔者持有不同意见。三角诈骗理论

 

 

2参见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2017)闽 0581 刑初 1070 号刑事判决书。 
3参见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2019)苏 1182 刑初 229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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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阐释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这一核心要件，一般诈骗与三角诈骗的关键区别在于被骗人和被

害人是否具有同一性，对象同一性背后所征表的是被骗人是否具有处分被害人财产的适格地位[14]。而不

动产登记中心作为形式审查的主体，不具有处分登记申请人不动产的地位。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职能在于对申请人提交材料是否齐全、

材料之间的一致性、申请材料的合法性进行形式审查，只有在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等

情况下，不动产登记机构才可能行使行政调查权，对登记事项的实质性加以考察。并且该《条例》的第

十六条明确规定，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如前所述，不动产登记机构的职责意味着除《条例》规

定的几种特殊情形，不动产登记机构对登记事项无实质审查的义务，也就不可能居于处分地位。所有权

登记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所有权的法律归属，其仅是对所有权变动赋予法律效力的中间性、程序性环

节，不动产登记机构本身对登记的不动产并不具有处分权限。况且，若认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居于处分地

位，其将被频繁卷入刑事案件的漩涡中，不仅有损行政主体的公信力，而且有可能成为被归责的对象。 
另外，由于“偷换二维码案”既无法适用普通诈骗的行为构造，也与三角诈骗理论要求的受骗人有

处分权限不符，张明楷教授对传统的三角诈骗理论加以改造，提出新型三角诈骗。该理论的行为构造为：

被告人实施欺骗行为–受骗人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自己的财

产–被告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其认为，在该种行为模型下，只要能够

说明和肯定受骗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同样使得受骗人的处分与被害人自己的处

分具有相同性质[13]。 
就本案来看，适用该理论可能得出抵押权人作为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得

借款，房屋实际所有权人遭受财产损失。但从实质层面考察，该种行为理论完全篡改了诈骗罪的行为本

质，有违财产处分与财产损失素材同一性的要求。虽然新三角诈骗的观点通过架构处分自己财产的流程，

合理解释了被骗人与行为人之间的财产转移过程，即被骗人处分的财物正是行为人所获得的财物，但却

无法解释受骗人与行为人之间进行的财物转移，为何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问题[15]。其通过将处分与

损失之间的同一性篡改为处分与获得的同一性，虽实现理论框架下的逻辑自洽，实则消解了占有转移犯

罪与财产转移犯罪的差异。而且，从严格解释的角度，抵押权人(债权人)遵循了社会一般人的谨慎义务，

合理信赖不动产公示内容，支付合理对价并履行了正常交易流程的特定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言及构成

诈骗罪意义上的处分行为。 
综上所述，无论是传统三角诈骗理论还是新型三角诈骗理论，都无法合理解释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

押贷款行为合致于诈骗罪的规范构造。 

4. 盗窃罪说的证成 

由于诈骗罪说对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定性失当，不少学者尝试确证该行为构成对不动

产产权的盗窃，应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如本文对侵害对象的讨论部分，行为人在骗领不动产登记的阶

段仅是取得了法律上的占有，不属于对不动产的侵害行为，这是因为基于不能犯的相关理论，不管是采

取具体危险说还是客观危险说，都应当认为行为只是转移登记到行为人名下，很难对原所有权人的事实

性占有产生现实转移的危险。而在行为的第二阶段，行为人将房屋产权的部分权能转移给第三人名下时，

第三人取得设定于房屋上的抵押权，可认为行为人使得第三人取得重叠性占有，构成对财产利益的盗窃。 

4.1. 不动产产权能够成为窃取对象 

一般而言，作为盗窃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具备三个特征：价值性、转移可能性和管理可能性。前

述转移可能性是指行为人能够将被害人的财物从 A 处转移到 B 处，否则难言被害人会遭受财产损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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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法满足盗窃罪的基本规范构造。就转移可能性这一点，不动产有别于动产，其本身难以被转移。不

动产空间上的位置虽不可移转，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形式要求、担保物权及善意取得等制度理论，使得

不动产产权的移转成为可能。不动产产权是指不动产所有权人对不动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等财产权利。不动产产权作为不动产财产价值的凝结，完全符合财产性利益的本质特征，即能够满足人

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可以通过货币来衡量，具备可利用性、可转移性和流通性。总而言之，不动产产

权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完全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16]。 

4.2. 契合盗窃罪的规范构造 

未经财物所有人同意的侵吞行为为盗窃，经他人“同意”从而获取他人财物的是诈骗，且该种“同

意”为被害人处分财产的一种行为。与“自损型”的诈骗罪不同，盗窃罪是典型的“他损型”夺取型财

产犯罪。在盗窃罪的实行过程中，侵入他人财产领域的特征凸显，与被害人“主动配合”的诈骗罪具有

本质区别。结合前文论述，对于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被害人为房屋的实际权利人房地产

开发公司，其既未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也不存在处分房屋的行为，因而与诈骗罪的行为构造不符。反

而行为人意图在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第三人也因行为人的有权处分取得了抵押权的场合，可认为行为

人以不动产登记机构为犯罪工具，以转移不动产登记为手段，秘密窃取被害单位对物享有让第三人设定

抵押进而优先受偿债权的权益，并在行为人与第三人进行不动产的抵押登记后达成犯罪既遂。此种情形

下，依照前述的重叠占有理论，应当认为对该物上的抵押权的占有，从被害人的物上转移至第三人的物

上，符合窃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构造[4]。此时，行为人才真正排除被害人对不动产产权部分权能的支配，

并通过不动产抵押登记为第三人建立新的支配关系，被害单位因而实质丧失了不动产产权的部分权能。

诚如杨兴培教授所言：“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行为人自以为采取秘密的方法，不为他人所知，宵小所

为。就财物占有的被害人也是不知晓，所以认定为盗窃，既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印证，又有刑法理论的支

撑”[17]。利益盗窃相关理论及行为模式的运用，更能对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定性做出合逻

辑性的解释。另外也能合理解释素材同一性的问题，第三人得到了对物设定抵押进而优先受偿的利益，

被害人因此丧失对第三人设定抵押优先受偿的利益。由于不动产上设定抵押并优先受偿的利益有限，小

于等于不动产的财产价值，第三人对该利益的取得，必然侵夺被害人对财产享有的部分利益。 

4.3. 犯罪数额为债权数额的应然性 

骗领不动产登记并抵押贷款行为构成盗窃罪，基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其犯罪数额应为不动产抵押

权对应的债权金额。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认为在犯罪学视野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

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18]。对于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客观上，行为人以不动产登记和抵押

权登记为秘密窃取的手段，在原所有权人的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转移了基于抵押而产生的优先受偿利

益的占有，其转移的仅为房屋不动产产权部分权能的重叠性占有，而非不动产产权整体；就结果来看，

即使被害人的财物被拍卖清偿，损失的也只是第三人的债权数额，即八百万余元。主观上，行为人对不

动产的所有权缺乏排除意思，但对该不动产中八百万余元的抵押利益具有排除及利用意思，故也应当认

为其主观上只有盗窃八百万余元财产性利益的目的。因而，行为人的犯罪数额应为第三人基于抵押权担

保的债权金额。 

5. 结语 

对骗领不动产登记后抵押贷款的行为，法院意见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犯罪数额的择一认定上，但

行为定性的说理力度不足，难以让人信服。就这一疑难案例而言，首要问题应当是对侵害对象的确定，

在民事理论和制度的框架下，不动产产权具有可分割性以及权利归属及移转占有判断的特殊性，且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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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糅了不动产公示公信制度及担保物权制度，使得侵害对象难辨。本案的侵害对象应为不动产产权的部

分权能。据此，行为定性围绕着诈骗罪说和盗窃罪说两种思考进路展开。通过对诈骗罪说进行反思和批

驳后，笔者认为骗领不动产登记并抵押贷款的行为更契合盗窃罪的规范构造。行为人以不动产登记机构

为犯罪工具，以转移不动产登记为手段，秘密窃取被害单位对物享有让第三人设定抵押进而优先受偿债

权的权益。依照前述的重叠占有理论，行为人与第三人进行不动产的抵押登记，将该物上抵押权的占有

由被害人的物上转移到了第三人上，构成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并且，行为人的犯罪数额应为第三人基

于抵押权担保的债权金额，不能动辄将其认定为不动产的整体财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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